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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8304.htm 财政部、中国科协关

于印发《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(2006年9月13日 财教〔2006〕14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科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

务局、科协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

动计划纲要（2006-2010-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〕7号

）精神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助力，中国科协、财政部联

合实施“科普惠农兴村计划”。为保证该计划的实施，中央

财政设立“科普惠农兴村计划”专项资金。为规范和加强资

金的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，我们制定了《科普惠农兴村计划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

件：科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附件：科

普惠农兴村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第一条 为贯彻落

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

（2006-2010-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6〕7号）精神，为

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助力，中国科协、财政部联合实施“科

普惠农兴村计划”。为保证该计划的实施，中央财政设立“

科普惠农兴村计划”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计划专项资金”

）。为规范和加强“计划专项资金”的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益

，根据《“科普惠农兴村计划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和《中央财政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

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试行办法。 第二条 “计划专项资金”



按照“奖励先进、定额补助、定向使用”的原则进行分配、

使用，实行报账制管理。 第三条 财政部会同中国科协根据评

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实际需要、年度

“计划专项资金”总量等因素确定年度奖补资金标准，并随

同当年各省推荐名额控制数共同下达。 第四条 “计划专项资

金”专项用于奖励和补助按照《实施方案》评选出的，在农

村科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、农村科普

示范基地、农村科普带头人、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等先进单

位和个人，为其更好地开展科普惠农活动、发挥示范带动作

用创造条件。 第五条 “计划专项资金”的开支范围包括： （

一）科普专用资料和设备费，包括图书资料费、专用设备费

和展品展具费。其中，图书资料费是指为开展农村科普活动

所需购买或制作图书、音像资料、宣传资料等发生的费用； 

专用设备费是指为开展农村科普活动所需购买影像制作器材

、演示播放器材及其相关的多媒体计算机等科普专用设备所

发生的费用；展品展具费是指用于购买和制作科普宣传品、

宣传栏等科普展品、展具所发生的费用。 （二）科普活动费

，包括培训讲座费、展览费和新技术新品种推广费等。其中

，培训讲座费是指为开展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的培训讲座

过程中发生的聘请师资、租赁场地和设备等费用；展览费是

指举办面向农民和农村青少年的科普宣传展览过程中发生的

交通运输、差旅和劳务等费用；新技术新品种推广费是指在

开展面向农民的科普示范活动中发生的购买新品种新技术及

配套原辅材料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、租赁示范场地和设备等

费用。 （三）其他费用，是指除上述各项费用开支以外的、

开展农村科普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支出。 “计划专项资金”



不得用于以下开支： （一）人员工资、福利和个人奖金支出

。 （二）日常办公、出国和业务招待支出。 （三）土建工程

、办公设备设施的维修改造支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